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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鼎晶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上海鼎晶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9

月 21 日收到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》（第 2200170563

号），（以下简称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”）现将行政处罚有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 处罚事项 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，在公司研发过程中有实验

室废物产生，属于危险废物（编号 900-014-49），公司将危险废物

委托无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市环境保

护条例》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。 

二、 行政处罚决定 

依据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上海市

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法对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 

1、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立即改正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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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处罚款人民币玖万元整。 

三、 处罚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将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规定，在缴款期限内缴纳人民

币玖万元的罚款，该笔罚款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小，也没有限制公司的

生产经营行为，所以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   四、公司整改措施 

1、公司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，已重新签订危废合同，并

向相关部门做好危废备案手续。 

2、公司将吸取本次处罚的教训，积极展开整改工作。公司管理

层高度重视此事件，组织管理层和相关员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保护法》及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提高法律意识，

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第

2200170563 号） 

 

 

 

 

上海鼎晶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9 月 25 日 


